
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109 年度服務工作獎章頒授辦法 

一、 目的：表揚女童軍服務員對女童軍運動之推展，有傑出貢獻者，特訂本辦法。 

二、 對象：每年均辦理三項登記之女童軍團領導人員，且熱心女童軍活動者。 

三、 獎章類別及頒授條件： 

(一)「勇」字獎章： 
1. 服務女童軍達 10 年以上，熱心服務者。 

2. 熱心參與女童軍服務工作，對各縣市女童軍會有貢獻者。 

    (二)「仁」字獎章： 
1. 曾獲頒「勇」字獎章達 5 年以上，熱心服務者。 

2. 領導女童軍促進國內或國際間女童軍之連繫與合作，有特殊貢獻事蹟

者。 

(三)「智」字獎章： 
1. 曾獲頒「仁」字獎章達 5 年以上，熱心服務者。 
2. 熱心從事女童軍服務工作，對國家、社會有特殊貢獻或在青少年教育

方面有特殊成就者。 
(四)「金智」獎章： 

1. 曾獲頒「智」字獎章達 5 年以上，熱心服務者。 
2. 對全國或國際女童軍有特殊貢獻且有具體佐證事蹟堪為表率者。 

(五)「松柏」獎章： 
1. 曾獲頒「金智」字獎章達 5 年以上，熱心服務者。 

2. 對全國或國際女童軍有特殊貢獻且有具體佐證事蹟眾所讚譽者。 

四、 推薦與頒章方式： 

(一) 由本會各縣市女童軍會填具推薦表，並附女童軍證影本須登記達規定年

數以上。 

(二)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(服務獎章、獎狀、參加團領導人員訓練、服務紀錄、

活動等證書)影本，依規定時間送女童軍總會評審。 

(三) 於女童軍節或會員大會等公開場合頒發獎章及獎狀。 

(四) 接受推薦之團領導人員若資料有誤或經查與事實不符者，得取消資格；

已接受相同性質表揚者，請勿重覆推薦。 

五、 評審：由本會遴選榮評委員評審之。 

六、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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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1.推薦表請附申請人【照片】及【女童軍證】正反面影本(請附歷年女童軍服務員登記紀錄)。 
2.申請人請檢具歷年擔任女童軍團領導人員領導事蹟、活動照片及相關資料(獎章、獎狀、參加團領導人員訓練、服務

紀錄等證書)影本，以便審查。 
3.申請人若經審查符合資格通過者，除特殊貢獻、榮譽事蹟外，原則自「勇」字獎章頒發，其後繼續申請者，

依序頒發「仁」、「智」、「金智」及「松柏」等服務工作獎章，以鼓勵其終身奉獻之服務精神。 
4.推薦表請於 4月 20日(星期一)前寄至本會，逾期申請、資料不全、未貼照片或推薦表傳真者恕不受理 


